附件2

博士后工作站新设站申请材料要求
一、纸质材料 
（一）新设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备案申请表
纸质原件，加盖单位公章，7份。

（二）附件材料（证明材料）

复印件，7份。包含但不限于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、上年度企业纳税总额证明（提供全口径税单、累计数与填写数一致）、符合推荐条件相关证明（至少一项）及其他有代表性的证明材料。

申请表与附件材料一同胶印装订，正反面总页数不超过20页。

（三）相关口径

1.以推荐条件第一条申报的，依托申报单位的科研创新平台需与通知内名称完全一致。

2.以推荐条件第二条申报的，上市公司主体名称需与实际申报单位完全一致。

2.以“设立工作站分站或入驻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2年以上，累计招收2 名以上非在职、非超龄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且在站期间已获得高质量专利、技术解决方案、成果转化或理论文章等科研成果”推荐条件申请的，需提供盖有上海市博士后工作办公室公章的《申请入驻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报批表》或批复，2名博士后全职进站证明，包括博士后进站备案证明、与基地入驻企业或分站建立的劳动（聘用）关系文书、社保缴纳证明（该两项必须与基地入驻单位建立）、取得成果证明等。

二、电子材料

（一）申请表与附件材料。同一PDF内，文件大小不超过5M，文件名为“单位全名2026年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新设站申报材料”。
（二）申报PPT。汇报时间5分钟左右，应与申请表内容对应，其中应包含但不限于符合推荐条件有关情况说明、对博士后工作设想及招收计划、可提供的生活经费和科研条件等，文件大小不超过50M。



